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晋政行复〔2020〕31 号
申请人：叶*保，男，汉族，1969年12月17日出生，住湖北省蕲春县。

被申请人：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196号。 

法定代表人：柯发音，职务：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驳回申请决定书》（晋人社工认驳〔2020〕6号），于2020年12月2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驳回申请决定书》（晋人社工认驳〔2020〕6号）。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驳回申请决定书》（晋人社工认驳〔2020〕6号）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撤销。申请人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而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理由：一、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驳回申请决定书》（晋人社工认驳〔2020〕6号）中认定的事实错误。2019年4月15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申请人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关于对叶*保的工伤认定决定》（晋人社工认〔2019〕659号）。该决定书中认定“申请人向晋江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承包楼板的踩潮钢业务并兼任电焊工”，该情况认定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申请人系**公司的员工，主要从事电焊工作，而非向**公司承包楼板的踩潮钢业务，根据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处所做的陈述及申请人提交的以下证据可以证实前述事实：（一）根据申请人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海于2019年2月24日晚上22:30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杨*海在雇佣申请人最初，申请人就已明确向杨*海说明申请人从事电焊工的事实。（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书中受伤害经过陈述部分及其在被申请人处接受调查所做的陈述，均称申请人为**公司的员工，从事电焊工作，申请人至始至终未称其有向**公司承包楼板的踩潮钢业务。（三）根据申请人与杨*海于2019年3月15日下午15:21的微信聊天记录，杨*海自认**公司尚欠申请人4000元工资，后于当日晚18:17付清申请人的工资，可以证实申请人系**公司员工的事实。二、因被申请人对相关法律、法规认知错误，导致其认定的事实错误。在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5行终272号行政判决后，申请人在与被申请人负责本案的工作人员交谈中发现，该工作人员认为认定申请人向**公司承包楼板的踩潮钢业务且申请人在承包过程中受伤的事实，仍可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条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对申请人所受的伤害认定为工伤，其错误的认为申请人属于被“招用的劳动者”，因此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这也是**公司在一二审抓住的关键点，主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系承揽关系，申请人所受的伤害不是工伤。但事实上，如前所述，申请人系**公司的员工，主要从事电焊工作，申请人在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所受的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来源和法律依据。（一）职权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七条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福建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及泉州市人民政府文件《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泉政文[2014]176号）规定，被申请人依法行使工伤认定行政职权。（二）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二、被申请人驳回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一）申请人所受事故伤害经过。申请人于2019年3月13日上午10时30分许，在晋江市深沪镇菜市场旁的“罗*妮”美发店工作时，左手不慎被电锯伤及，其伤情经晋江市医院诊断为：1.开放性手部损伤（左示中环指末节皮肤甲床挫裂伤）；2.左示中指末节指骨骨折；3.特指手术后状态（左示中环指清创缝合后）。（二）被申请人的认定程序合法。申请人于2019年4月15日提交关于其本人的工伤认定申请，被申请人于2019年5月24日受理并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晋人社工认[2019]659号《关于对叶*保的工伤认定决定》。**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结论，向南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判决，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公司不服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申请人既认定申请人向**公司分包工程，又认定申请人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对于事实的认定自相矛盾，且申请人并非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所聘用的职工，因此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并据此于2020年8月18日作出判决，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晋人社工认[2019]659号《关于对叶*保的工伤认定决定》。经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与**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且**装饰公司是否应承担申请人的工伤保险责任再次进行调查核实后，认为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无法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交申请人与晋江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或晋江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相关证据，决定驳回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及时把驳回申请决定书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三）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提及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申请人所提交的所有工伤认定申请材料以及被申请人对叶*保、杨*海、王*所做的调查笔录等证据相互印证申请人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其与晋江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或晋江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相关证据，且被申请人在劳动关系调查阶段所取得的证据也不能证明申请人与晋江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或晋江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应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综上，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依法应不予受理。另被申请人在错误受理该申请后，在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指导下并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通知》（闽政[2011]80号）第十七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发现已受理的工伤认定案件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应当决定驳回工伤认定申请”之规定，决定对该工伤认定申请予以驳回。三、被申请人驳回叶*保的工伤认定申请，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申请人在受理了叶*保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发现所受理的工伤认定案件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规定，另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通知》（闽政〔2011〕80号）第十七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发现已受理的工伤认定案件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应当决定驳回工伤认定申请”之规定，被申请人驳回叶*保工伤认定申请，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经审理查明：**公司承揽晋江市深沪菜市场旁的“罗曼妮”美发店的装修业务，申请人向**公司承包该美容店楼板的踩潮钢业务并兼任电焊工。2019年3月13日上午10时30分许，申请人在晋江市深沪菜市场旁的“罗曼妮”美发店工作时，左手不慎被电锯伤及，其伤情经晋江市医院诊断为：1.开放性手部损伤（左示中环指末节皮肤甲床挫裂伤）；2.左示中指末节指骨骨折；3.特指手术后状态（左示中环指清创缝合后）。2019年4月15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当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限期补正材料通知书》，要求申请人在30日内补齐其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2019年5月24日，被申请人受理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19年6月4日向**公司发出《举证通知书》，要求**公司在2019年6月11日向被申请人提交相关证据，但**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能向被申请人提交证据证明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不得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2019年5月24日、6月4日、6月10日，被申请人分别向晋江市深沪恒美美发店负责人王*、**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海、申请人进行调查。2019年6月19日，被申请人作出《关于对叶*保的工伤认定决定》（晋人社工认〔2019〕659号），认定申请人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其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认定为工伤。**公司不服，于2019年10月29日向南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2019）闽0583行初312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的确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遂作出判决如下：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公司不服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8日作出（2020）闽05行终272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被申请人既认定申请人向**公司分包工程，又认定申请人与**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对于事实的认定自相矛盾，认定申请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是错误的，其所作工伤认定决定应予撤销，遂作出判决如下：一、撤销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3行初312号行政判决；二、撤销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的《关于对叶*保的工伤认定决定》（晋人社工认〔2019〕659号）；三、责令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经被申请人重新审查，发现申请人无法提供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该公司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证明，且申请人无法就劳动关系进行材料补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通知》（闽政[2011]80号）第十七条之规定，驳回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的工伤认定驳回决定，于2020年12月2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答复书、《关于对叶*保的工伤认定决定》（晋人社工认〔2019〕659号）、《工伤认定驳回申请决定书》（晋人社工认驳〔2020〕6号）、营业执照、调查笔录、工伤认定申请表、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检查报告单、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受理决定书、举证通知书、（（2019）闽0583行初312号《行政判决书》、（2020）闽05行终272号《行政判决书》、居民身份证复印件、送达回证、快递信息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泉政文[2014]176号），被申请人作为晋江市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负责本辖区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本案中，申请人无法提供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该公司为其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证明，并且申请人无法就劳动关系进行材料补正，被申请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通知》（闽政[2011]80号）第十七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发现已受理的工伤认定案件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应当决定驳回工伤认定申请”之规定，遂作出驳回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该决定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驳回申请决定书》（晋人社工认驳〔2020〕6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法应予维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于法无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本机关决定如下：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驳回申请决定书》（晋人社工认驳〔2020〕6号）。

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晋江市人民政府

2020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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